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4)佑字第 201 號 

主旨:檢送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辦理國旅推廣「來趣台北獎勵活動」活動辦法，請     

       會員旅行社踴躍組團至臺北市觀光旅遊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 114 年 10 月 2日北市觀旅字第 1143021376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共同推廣臺北市觀光旅遊，該局今(114)年推出「來趣台北獎勵活動」，活

動辦法詳如附件，外縣市旅遊團體於活動期間內組團至臺北市二天一夜旅遊

並符合活動辦法相關規定，參團團員即可獲得獎勵票券，並提供送團旅行社

參加抽獎機會，請會員旅行社踴躍組團提出申請。 

3. 該活動獎勵期間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或獎勵名額用罄截止。活動諮詢請洽

林小姐：02-2503-3335 分機 16。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